
 湖南省物价局、湖南省国税局、湖南省地

税局关于印发《湖南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

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涉税鉴证服务收费

标准》的通知

湘价服〔2009〕43 号

湖南省物价局、湖南省国税局、湖南省地税局关于印发《湖南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

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涉税鉴证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各市州物价局、国税局、地税局：

为规范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维护委托人和税务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促进注册税

务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师事务所服

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194 号）要求，省物价局会同省国税局、省地

税局制定了《湖南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涉税鉴证服务收费标

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1、湖南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

2、湖南省涉税鉴证服务收费标准

湖南省物价局 湖南省国税局 湖南省地税局

二○○九年三月十六日



附 1 湖南省税务师事务

所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维护委托人和税务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促

进注册税务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依据《湖南省服务价格管理条例》、《湖南省价格监督管

理条例》、《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

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湖南省特定商品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的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法进行工商登记、并经税务管理部门批准具有执业资格的自主执业、自负

盈亏、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税务师事务所，为委托人提供涉税鉴证和涉税服务业务的收费行

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有偿、诚实信用和

委托人付费的原则。税务师事务所应当加强内部管理，降低服务成本，严格按照服务规程为

委托人提供方便优质的服务。

税务师事务所不得利用服务收费进行不正当竞争，也不得对委托人进行价格欺诈或价

格歧视。禁止税务师事务所以各种名义向中介人支付中介费。

第四条 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

和浮动幅度由省物价局会同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制定。各市州物价局、国税局、地税局可根

据当地实际，在不高于省定标准的前提下，确定当地具体标准。

第五条 税务师事务所提供下列涉税鉴证业务实行政府指导价:

（一）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鉴证；

（二）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鉴证；

（三）企业所得税税前弥补亏损鉴证；

（四）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

（五）企业注销税收清算鉴证；

（六）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和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鉴证；

（七）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鉴证；

（八）个体户注销税收清算鉴证；

（九）房地产企业纳税申报毛利额差异调整鉴证；



（十）其他涉税鉴证业务。

第六条 税务师事务所提供下列涉税服务业务实行市场调节价：

（一）代理税务登记、变更和注销税务登记；

（二）代购普通发票；

（三）代理纳税申报或扣缴税款；

（四）代理减免税、申请退税；

（五）代理建账记账；

（六）代理税务行政复议；

（七）税务咨询；

（八）受聘税务顾问；

（九）其他涉税服务业务。

第七条 政府制定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应当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

承受能力和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发展，以涉税鉴证和涉税服务社会平均成本，加法定税金和合

理利润确定。

第八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涉税服务业务可由税务师事务所提出收费标准范围，具体

标准由税务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也可由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制定行业指导标准。制定

或确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涉税服务收费应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一）耗费的工作时间；

（二）涉税服务业务的难易程度；

（三）委托人的承受能力；

（四）注册税务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

（五）注册税务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

第九条 税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涉税鉴证业务或者涉税服务业务

收费合同（协议），收费合同（协议）应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收费金额、

付款和结算方式、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

第十条 税务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涉税服务费用，应当向委托人出具合法票据。注

册税务师不得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一条 税务师事务所承办业务需到外埠工作时，所发生的与业务有关的合理差旅

费，不属涉税服务费。经商委托人同意后，凭合法票据由委托人另行支付。不能提供合法票

据的，委托人可不予支付。



第十二条 税务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发生收费纠纷，税务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三条 税务师事务所未按照合同（协议）规定履行义务而收费的，或采取以低于

成本价收费等不正当方式承接业务的，省级税务机关将按照《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的

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第十四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协助价格主管部门做好收费管理工作，加强对税务师事务

所、注册税务师服务活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涉税服务实行明码标价制度，税务师事务所应在业务接待处或收费地点的

醒目位置公布本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及计费办法。从事涉税鉴证服务的还应到当地同级（以

工商注册登记为参照）物价部门办理服务价格登记证，实行亮证收费，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

和价格主管部门、税务管理部门的检查，并接受价格主管部门组织的年度收费检审。

第十六条 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照

《湖南省服务价格管理条例》、《湖南省价格监督管理条例》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实施行政处罚:

（一）未按规定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的；

（二）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收费的；

（三）擅自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范围内的服务价格的；

（四）提前或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的；

（五）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

（六）以明显低于成本的收费进行不正当竞争的；

（七）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金等形式变相收费的；

（八）未办理《湖南省服务价格登记证》或不按规定接受物价部门年度检审的；

（九）其他价格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发现税务师事务所或注册税务师存在价格违法行为

的，可以向税务师事务所所在地价格主管部门、税务机关或注册税务师协会举报、投诉。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物价局会同省国税局、省地税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4 月 20 日起执行。省物价局、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关

于印发<湖南省税务代理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和<湖南省税务代理业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2000]湘价房字第 317 号）同时废止。



附 2 湖南省涉税鉴证服务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计价单位
收费

标准
备注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鉴

证、企业所得税前弥补亏损鉴证、

企业注销税收清算鉴证

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下 3‰

1、按差额定率累进计

费，不足 2000 元按 2000

元计。

2、下浮幅度不得超过

20%。

100 万元以上至 500 万元 2‰

500 万元以上至 5000 万元 1‰

5000 万元以上至 1亿元 0.5‰

1 亿元以上 0.2‰

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和高

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鉴证

企业年销售收入总额

500 万元及以下 2‰

500 万元以上至 5000 万元 1‰

5000 万元以上至 1亿元 0.5‰

1 亿元以上 0.2‰

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鉴证

企业申报的扣除金额

100 万元及以下 3%

100 万元以上至 1000 万元 2%

1000 万元以上至 5000 万

元
1%

5000 万元以上 0.5%

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鉴证 企业申报的扣除金额 3%

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房地产企业

纳税申报毛利额差异调整鉴证

每个项目总收入

1 亿元及以下 1‰

1 亿元以上至 5 亿元 0.4‰

5 亿元以上至 10 亿元 0.2‰

10 亿元以上 0.04‰

个体户注销税收清算鉴证 户 500 元


